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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二级机构
廉政谈话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学院（部）、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二级机构廉政谈话工作，增强基层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在《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行廉政谈话和函询暂行办法》（浙外院纪〔2016〕8号）文件要求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二级机构廉政谈话工作相关要求，确保廉政谈话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并将“四种形态”应用到监察工作中。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 目标要求
廉政谈话是加强和规范基层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促使党风廉政建设关口前移，进一步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基本制度。要坚持严管厚爱、治病救人原则，对基层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教育、早纠正，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2、 谈话人和谈话对象
（一）谈话人
学校任命的中层领导干部。
（2） 谈话对象
1、二级学院（部）科级干部、支部书记、各系正副主任、团委书记。
2、机关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
3、直属单位内设机构负责人。
3、 类型和内容
（1） 谈话类型
工作约谈、任前谈话、提醒谈话、批评谈话。
（2） 谈话内容
1、工作约谈：被约谈人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作风建设开展情况；工作岗位廉政风险点情况；个人廉洁自律情况；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其他需要沟通的情况和需要共同研究的问题。
2、任前谈话：对规范权力行使、开展作风建设等方面提出要求；针对岗位特点提出廉洁自律的具体要求；听取谈话对象对廉政建设的意见建议；其他需要沟通交流的问题。
3、提醒谈话：根据有关反映，要求干部就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提醒干部对有苗头性和倾向性的问题加以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4、批评谈话：对谈话对象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勤政廉政等方面发现的轻微问题和错误进行批评教育，要求限期整改；要求谈话对象对错误和批评表明态度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
四、谈话方式
廉政谈话采取一对一形式进行，谈话对象每年接受廉政谈话不少于一次，二级机构班子成员可进行谈话分工。
5、 有关要求
1、廉政谈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坦诚相待原则。
2、工作约谈、任前谈话、提醒谈话情况由谈话人自行在《领导干部履行“一岗双责”记录本》上作备忘性记录，批评谈话需派专人做好记录。
3、校纪检监察办公室每年年底对各二级机构廉政谈话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执行不力将按有关规定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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